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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文件 
 

 

湘农办农机化〔2019〕175 号 

 

 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

关于切实做好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

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州、县市区农业农村局： 

新一轮机构改革后，全省各地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职

能进行了归并调整。为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，强化工作落实，现

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明确农机安全监管责任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以及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规定县级以上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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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内农业机械安全监

督管理（以下简称农机安全监管）工作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是农

机安全监管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“党政同责、

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

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工作要求，落实安全监

管职责。农业农村部门主要领导是农机安全监管工作的第一责任

人，分管领导负直接领导责任，负责农机安全监管的内设机构、

农机执法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。要厘清职能职责，农

业农村行政部门承担农机安全监管相关的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

行政检查等行政职能，负责农机安全监管工作，指导开展农机安

全生产。农业综合执法机构行使农机行政处罚及与行政处罚相关

的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职能。省农业农村厅明确省农机事务中心

承担农机牌证管理信息系统建设、平安农机建设、机车注册登记

及机型信息库管理、驾驶人考试考核及驾驶许可考试题库管理、

业务人员岗位技能培训、事故统计报告、农机安全技术推广及安

全宣传教育等技术性、事务性工作，协助并参与农机事故处理等

农机安全监管其它工作。市县两级可参照这一做法，明确农机事

务中心等其它机构承担农机安全监管事务工作。各级农业农村部

门要加强领导，把工作责任落实到具体机构、岗位和人员，确保

工作连续有效开展，坚决防止安全监管出现“空挡”。 

二、提升农机安全监管能力 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保持监管队伍稳定，按照农业农村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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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农机安全监管工作的相关要求，结合实际设置工作岗位，合理

配备工作人员，对专业性较强的业务岗位人员不得随意调换。要

加强装备建设，按照原农业部发布的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装

备建设标准》配置满足开展安全技术检验、驾驶操作人员考试、

事故处理、安全监管检查、宣传教育等必需装备，有条件的地方

积极建设农机驾驶标准化考场。要提高业务能力，组织农机监管

人员岗位技能培训，开展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，依法依规严格

执法，树立农机安全监管队伍良好形象。要保障经费落实，将农

机安全监管工作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。 

三、夯实乡（镇）村、农机合作社农机安全监管基础 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重视农机安全监管

工作，推动建立乡镇、村、农机合作社农机安全监管网络，认真

贯彻落实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》（湘政发〔2013〕31 号）精神，乡（镇）村明确农机安全管

理人员、农机合作社配备农机安全管理员。要建立健全农机安全

监管制度，实行农业机械及驾驶人台账管理，建立安全隐患排查

整治、安全宣传教育、事故采集报送和机具检修保养等工作制度，

确保农机安全工作落到实处。 

四、突出抓好农机安全监管重点工作 

1.强化源头管控，提高农机“三率”水平。严格执行《拖拉机

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登记规定》和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

定》，规范农机牌证管理，严把农机注册登记关、年检年审关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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驾驶考核关。创新监管思维和工作方式，寓管理于服务之中，深

入基层送服务，切实提高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“上牌率、年检率、

持证率”水平。 

2.开展排查整治，确保事故隐患“清零”。建立健全农机安全

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制度，组织农机安全监管人员深入乡镇、村

和农机合作社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，及时发现并排除事故隐

患。加强农机执法检查，配合公安交警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

严厉打击上道路运输型拖拉机无牌无证、擅自改装改型、非法载

人和报废机车行驶等违法违章行为。建立隐患排查整改台账和分

级管控措施，特别是农机重大事故隐患，要按照“一单四制”要求，

建立隐患问题清单，制定整改落实时间表，按照相关规定程序予

以销号。 

3.加强教育培训，增强机手事故防范能力。采取多种形式宣

传农机安全生产知识，以“机手安全教育年”“农机安全生产月”和

“六个一”宣传活动为重点，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，提高农机手

事故防范意识。坚持技术培训与安全监管相结合，通过农民教育

培训，加强对农机手的技术指导，提高安全驾驶操作技能。 

4.以平安农机建设为抓手，提升安全监管水平。要推动各级

政府重视农机安全生产，整合政府部门、村级组织和农机生产服

务单位等多方力量，形成农机安全监管的合力。要把平安农机创

建工作的重点放在提升农机监管能力、抓好乡（镇）村和农机合

作社安全工作落实上，建立农机安全监管长效机制。从明年起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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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推进平安农机创建工作，创新创建模式，增加创建资金奖补，

提高创建标准，特别是农机安全监管人员发生民生领域问题或涉

黑涉恶行为的，取消创建申报资格。 

五、强化督查与考核 

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和省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将农机安全监

管、平安农机创建和基层农机安全监管力量建设纳入了对市州安

全工作考核内容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推动相关考核工作内

容落实落地，加强对所辖区农机安全监管工作的检查指导，确保

责任落实到位，工作有序开展。要按照检打联动的做法，由农业

农村行政部门、农机事务中心和综合执法机构组成联合检查组，

开展联合检查。省农业农村厅将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开展农机安

全督查检查，对安全监管责任和监管措施落实不到位的，农机事

故隐患整改不落实的，予以全省通报；对瞒报、漏报、谎报事故，

或发生较大及以上农机事故的，严肃问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23 日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信息公开选项：公开 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27 日印发 

 


